[bookmark: _GoBack]教师公寓临时住宿申请表
	申请人
	
	性  别
	

	工  号
	
	联系方式
	

	部  门
	

	住宿时间
	    年    月    日 晚

	申请事由
	
本人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申请入住教师公寓，本人承诺已知晓并将严格遵守《长安大学景行教师公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。
申请人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部门审批
意见
	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说明：1.部门审批意见须由学院（系）、部、处等各二级单位相关负责领导干部填写，填写完成后由申请人办理入住时交至教师公寓前台；
2.申请人入住前，须提前半个工作日报备教师公寓前台（029-62805166）；
3.此表可在后勤管理处官方网站“资料下载”专栏下载后填写。



